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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触发稳定股价措施启动条件的提示性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中国证监会关

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为维

护公司上市后股价稳定，保护广大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利益，浙江帕瓦新能

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制定了《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

票上市后三年内公司股价稳定预案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股价稳定预案》”），该预

案已经公司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《股价稳定预案》的具体内

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《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

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》。

根据《股价稳定预案》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后 36 个月内，股票如出

现连续 20 个交易日收盘价（如在该 20 个交易日期间公司披露了新的最近一期经

审计的净资产，则该等 20 个交易日的期限需自公司披露新的最近一期经审计的

净资产之日起重新开始计算）均低于最近一期（上一会计年度末）经审计的每股

净资产（因利润分配、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、增发、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导致公

司净资产或股份总数发生变化的，每股净资产进行相应调整）时，则触发股价稳

定措施的启动条件。

2025 年 4 月 30 日，公司披露了 2024 年年度报告，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

净资产为12.5961元。公司上一轮稳定股价措施已于2025年 4月 14日实施完毕，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

披露的《关于第四期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26）。

自 2025 年 4 月 30 日起至 2025 年 5 月 30 日止，公司股票已连续 20 个交易日收

盘价低于 12.5961 元，达到触发稳定股价措施的启动条件。

根据《股价稳定预案》，公司将在股票价格触发启动股价稳定措施条件之日

（2025 年 5 月 30 日）起的 10 个交易日内制订稳定股价的具体方案，在履行完



毕相关内部决策程序和外部审批/备案程序（如需）后实施，并按照上市公司信

息披露要求及时予以公告。

特此公告。

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 年 5 月 31 日


